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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办事指南

	办事内容
	独生子女死亡、伤残后未再生育夫妻的扶助金发放

	办事法律依据
	按《广东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细则》规定

	申 请 条 件
	我区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、病残后未再生育、收养子女的夫妻。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、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； 

女方年满49周岁； 

3、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； 
4、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（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）。

	申 请 材 料
	（一）提交申请表时需提交的原件和复印件(提交的证件、材料各复印3份)；
（二）申请人的一吋彩色照片3张、夫妻双方的身份证、结婚证、一家人的户口簿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相关证明材料、承诺书、农村信用社存折帐号页、独生子女的残疾人证或死亡证等材料。

	申请表格
	申请表格可在村（居）委会领取

	办理地点
	湛江市坡头区合作路36号卫生健康局四楼405室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

	办事程序
	村委会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；；

审核：镇街计生办五个工作日内审核；

确认：区卫健局五个工作日确认审批，在五个工作日内报同级或承担财政分担比例财政部门。
张榜公布：村委会张榜公示五日，以接受群众监督；告知：五个工作日告知对象本人。
（五）区级审批分为三个程序：股室负责人审核、分管领导审核和局负责人确认审批。


咨询电话：湛江市坡头区合作路36号卫生健康局四楼405室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：0759-3956786；

附件   

坡头区卫生健康局独生子女死亡、伤残后未再生育夫妻的扶助金

申请办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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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





否





符合条件，给予通过意见





申请人户籍所在地（镇、街）公共服务办











符合申请条件，同意申请








区卫健部门审批备案，报区财政局发放奖励金











受理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给予受理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，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。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，给出不予通过意见并出具不符合条件告知





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委（村）进行审查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，提出不予通过意见，并出具不符合条件告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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